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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局副巡视员王建防到周口市督导省运会食品安全保

障工作    7月 31 日—8月 1 日，省局副巡视员王建防带领

省局相关人员到周口市督导省十三届运动会食品安全保障

工作。王建防一行先后来到省运会定点餐饮保障单位周口饭

店、金汇大酒店、体育宾馆、西华县温哥华大酒店等餐饮单

位，重点检查了接待酒店的后厨环境卫生、人员健康情况、

证照持有及公示、餐饮具清洗消毒、食品留样、进货查验记

录、食品加工制作、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等方面。王建防指出，

本届省运会由周口市承办，要办出省级水平，周口特色，这

给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更高的标准。一是提高

站位，提升认识。二是转变观念，提高标准。三是创新办法，

抓好落实。四是突出重点，做好保障。五是以推动产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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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落实。确保省运会期间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。（周口市局） 

省局副巡视员王建防到商丘市调研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

8 月 2 日，省局副巡视员王建防一行 3人到商丘市调研食品

安全监管工作。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名家名厨酒店和懂菜网

分拣中心、和谐中央厨房等地，查看了餐饮生产经营企业的

信息公示、进货查验、加工制作以及车间清洁消毒等情况，

听取了餐饮质量提升工程规划和目前进展等有关情况汇报。

王建防对商丘市积极探索“从互联到物联、从透明到共治”

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做法给予了肯定，强调要切实把群体

性聚餐的餐饮食品安全工作放在重要位置，认真督促各企业

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做到明确责任，落实到

人，确保聚餐群众饮食安全。（商丘市局） 

安阳市政府常务会研究贯彻落实食品安全省建设的专

项规划    8月 1 日，安阳市长王新伟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

议，研究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建设食品安全省意见的专

项规划。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食安办主任郝利民关于《安阳市

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建设食品安全省意见的

专项规划》的起草背景、意见反馈和主要内容情况，原则通

过了《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建设食

品安全省意见的专项规划》。会议指出，建设食品安全省是

省政府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，是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载

体和抓手。要以食品安全省建设为契机，加强全市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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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工作，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。（安阳市局） 

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郑玉林到市食药监局督导政协提

案办理工作    近日，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郑玉林到市食药

监局督导调研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提案办理工作。驻马店市

食药监局汇报了政协提案办理情况，该局 2018年度共承办

政协提案 17 件，其中主办 7件，协办 10件，涉及学校及周

边食品安全、外卖食品监管、基层食品安全、保健食品虚假

宣传、执业药师远程审方等多个方面，该局先后召开分办会、

推进会，明确责任到人，定期督导办理进度，主办的 7件提

案已全部提前办理完毕并得到政协委员满意答复。郑玉林对

市食药监局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给予肯定，他指出，政协委员

提案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，要注

重成果转化，推动将政协委员提案内容成果转化为可行性的

改革方案，推动提案成果落地，更好的服务于民；要注重破

解难点，对一些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进的、目前监管覆盖不

到的重点难点盲点想方设法破解难题，完善监管；加强沟通

协商，对提案内容的落实要加强与委员的继续沟通，达到委

员真满意；要落实结果公开，要按照规定要求完善答复和办

理结果信息公开。（驻马店市局） 

济源市副市长侯波调研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   近

日，济源市副市长侯波对济源市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

调研，先后深入玉泉工业园区中沃实业有限公司、济世药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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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、大润发超市，了解企业项目建设、生产工艺控制、

质量管控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等情况。在座谈会上，侯市长

侯波强调，各监管部门、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要以此次

调研为契机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实，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

建工作走向深入。监管部门要贯彻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、

坚持“党政同责”，加强社会共治，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

全治理体系，把好“从农田到餐桌”的每一道防线，确保“产”

的安全，“管”的到位，让消费者买得放心，吃得安全。生

产经营企业要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，坚持尚德守法、诚

信经营的底线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和责任。（济源市局） 

许昌市出台食品药品安全“吹哨人”制度    近日，许

昌市食安办、市食药监局联合印发了《许昌市食品药品安全

“吹哨人”制度》，鼓励企业员工等社会知情人士积极举报

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及时向行业“潜规则”吹响哨声，

有利于消除食品药品安全隐患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

全。《制度》明确规定，“吹哨人”举报方式既可以向企业内

部举报，也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，两者均为有奖举报。“吹

哨人”选择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举报时，举报的违法问

题经核实无误的，依据相关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予以奖励，

最高可奖励 50万元。该《制度》要求对全市食品药品监管

部门要对“吹哨人”信息严格保密，企业内部举报要维护“吹

哨人”的合法权益，严禁泄露其相关信息。（许昌市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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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全面推进实施“双建”工作对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

体责再部署再提升    7 月 30 日，漯河市局召开全市落实企

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暨“双建”工作推进会。会议宣读了“透

明车间”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（“双建”）工作实施方案，

对 18 家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，双汇

集团、南街村方便面厂、贾湖酒业分别就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、

“透明车间”和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作了经验介绍。会议

对“双建”工作进行了部署。目前，漯河市 230多家企业采

取了先进质量管理体系，418家企业提交了食品安全自查报

告，388家企业统一设立食品安全部，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

理人员 856人，制作食品安全公示栏 421 块。计划于 10月

底前，全市大中企业全面实施“透明车间”和食品安全追溯

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推动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（漯河

市局） 

省器械所主持编写的《现代微生物临床检验实用技术》

出版发行    近日，由省医疗器械检验所检验检测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徐玉茵主任等主持编写的《现代微生物临床检验实

用技术》已出版发行。该书是一部集基本理论、生产技术和

临床应用于一体的检验实用技术工具书。全书共分为十五个

章节，涵盖微生物学概论、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以及医学微

生物技术管理知识，融合了医学微生物、检验医学和临床感

染病学等内容，将基本理论、生产技术和临床应用贯穿一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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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微生物临床检验检测技术的学习提供帮助。该书的出版发

行，将改变临床检验和医疗器械检验在微生物学方面缺少工

具图书的现状，为推动微生物临床诊断技术的发展进步提供

支持。（器械所） 

河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获材料类发明专利授权   近日，

省医疗器械检验所化学检测室孙小莉博士等人申请的《一种

质子转移蓝色发光材料及其制备方法》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

识产权局授权（专利号：ZL 2016 1 0094205.X）。此项发明

主要提供了一种质子转移蓝色发光材料及其制备方法，属于

无机化学领域的创新。检验技术人员反复测试实验，潜心钻

研，攻克诸多技术难题，有效利用羟基笨并咪唑类化合物的

蓝色发光特征，研发出具有荧光量子产率高、光稳定性好等

特点的优良蓝光材料。这种材料可适用于激光染料以及生物

探针、光开关、光限幅以及实时光存储等光学器件领域，有

效促进了医疗器械基础材料类的产品创新。（器械所） 

省口岸食检所“五坚持、五着力”全面提升检验质量 助

力食品安全省建设     省政府印发《关于建设食品安全省

的意见》后，省口岸食检所积极从“全面提升技术支撑能力，

构建以省级检验检测机构为龙头”入手，提出“五坚持、五

着力”工作法，全面提升食品检验质量，助力食品安全省建

设。 一是坚持问题自查，着力发现问题。每季度召开一次

质量分析会，从行政管理、业务管理、技术管理及质量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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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查摆问题，深入剖析问题存在原因，确保检验质量和

效率双提升。二是坚持错误自纠，着力提升合格报告准确性。

建立复测比对制度，安排专项资金，定期对出具的合格报告

进行抽查，将样品送往同级检验机构复测，对检验结果进行

认真比对验证。三是坚持能力自检，着力提高检验技术水平。

增加对兽药残留、真菌毒素残留、农药残留、重金属残留及

食品添加剂、营养成分、非食用物质等重点项目的内部盲样

考核频次。严格按照资质认定考核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报出

分析结果并填好原始记录。四是坚持科室自评，着力营造良

好氛围。在各检验科室之间开展“连续检验 1万项次无差错”

技能竞赛活动，成立检验无差错竞赛委员会，对活动统一安

排部署、统一检查考评，并将该活动作为一项长效机制长期

坚持，全面增强检验工作精准度。五是坚持内部自律，着力

发挥制度保障优势。制订《工作错误惩治办法》，进一步规

范内部管理，完善问责体系，强化约束机制，减少由于主观

因素造成的工作错误，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和担当

意识，确保不出现质量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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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府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局领导。 

抄送：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局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

局，省局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。 

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2018年 8月 6日印发 


